
獎助目的：鼓勵本校師生落實數學教育
與關懷弱勢之情操與實踐，藉此培育具
有人文關懷精神的菁英人才。

 獎助對象：提出關懷行動計畫並落實執行之本校師生。

 獎助方式：分為個人組、團隊組，關懷對象
校內或校外均可。

 1.個人組：以1年計畫為期程，提出計畫經審查

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每案核予獎助金以1萬元為原則。

 2.團隊組：以3年計畫為期程，並需提出短、
中、長期計畫及預期成效。提出計畫書由審查委員會

審查，依計畫內容核予補助經費，每案每年補助額度以不超過7萬
元為原則，3年補助額度以20萬元為上限。

 繳交文件：

 1. 獎助申請書. 

 2. 行動計畫書，須附預算需求.

 申請時間：112年2月1日(三)~ 3月1日(三).

 業務承辦人：數學系洪小姐

聯絡電話：（03）571-5131分機：33010


